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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2 期 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49 分 

地  點 本院紅樓 101 會議室 

主 持 人  林委員滄敏 

協商主題  委員林岱樺等 22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及第十二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盧嘉辰等 48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及委員盧嘉辰等 23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之

一條文修正草案」 

主持人：今天的會議是針對委員林岱樺等 22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及第十二條之四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盧嘉辰等 48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及增加委員盧嘉辰等 23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進行協商，現在開始進行協商。 

先請經濟部水利署黃署長說明。 

楊署長偉甫：主持人、各位委員。本案之前協商已有共識，委員現在是要在第十二條之二第三項第

二款「地方公共建設」前增加「與水資源保育有關之」幾字，我們認為這樣規定更為清楚，是

正面的，過去會有一些模糊空間，引發爭議。因為這本來就是水資源作業基金，所以在條文中

寫明，以資明確。 

盧委員嘉辰：你們可以接受這樣的修正？ 

楊署長偉甫：可以。 

主持人：本條就這樣修正。 

盧委員你的提案呢？ 

楊署長偉甫：盧委員的提案沒有問題。 

盧委員嘉辰：我的提案早就沒有問題了，只是和其他提案綁在一起而已。 

楊署長偉甫：第十二條之四也是增加一些文字。 

黃委員偉哲：水質、水量？ 

葉秘書義生：前面那個「之」改成「同」，後面那個「及」改成「之」，修正後文字為「水質水量

保護區同村（里）之全部行政區域，但以供作水資源保育事項之公共建設事項為限。」。 

楊署長偉甫：公共建設部分不改，維持上次的修正。 

黃委員偉哲：那只是文字潤飾，無關宏旨。 

主持人：大家都有共識了，現在宣告協商結論：第十二條之二第三項第二款「地方公共建設等公共

福利回饋事項」修正為「與水資源保育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等公共福利回饋事項」；第十二條

之四第二項「得運用於部分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之村（里）之全部行政區域，但以供水資源保

育及公共建設事項為限」修正為「得運用於部分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同村（里）之全部行政區

域，但以供水資源保育之公共建設事項為限」。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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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協商會議進行至此，現在散會。 

散會（12 時 56 分）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協商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曰（星期一）中午 12 時 40 分至 13 時 05 分 

協商地點：本院紅樓 101 會議室 

法案名稱： 

一、本院委員林岱樺等 22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及第十二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 

二、本院委員盧嘉辰等 48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 

三、本院委員盧嘉辰等 23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 

協商結論： 

一、本院委員盧嘉辰等 23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併案協商。 

二、第十二條之二條文第三項第二款末句修正為：「與水資源保育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等公

共福利回饋事項。」 

三、第十二條之四條文第二項修正為：「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經專戶運用小組

同意，得運用於部分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同村（里）之全部行政區域，但以供水資源保育之公

共建設事項為限。」 

四、其餘均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主 持 人：林滄敏 

協商代表：盧嘉辰  張慶忠  蔡正元  蘇震清  蔡其昌  

吳育昇  林鴻池  林岱樺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許忠信  黃文玲  賴士葆 


